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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規範依據探討 

根據計畫目的及工作項目內容，本章針對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相關規

範依據進行探討，包括開發種類、規模、檢核項目、申請程序等各項規定，並依

據地質災害潛勢區之評估分析，以及崩塌地、土石流、野溪等土砂災害之調查評

估結果，提出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開發案件，參考其土地條件須加強區塊

範圍之評估，並蒐集彙整相關之規範依據，以利於加強其管理作為。 

2.1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相關規範蒐集 

2.1.1 相關規範蒐集 

本計畫範圍為雲林縣古坑鄉之山坡地範圍，其山坡地經營使用行為之情形普

遍，針對山坡地之經營使用行為，管理之法源依據為民國65年4月29日公布施行

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民國83年5月27日施行之水土保持法。茲將山坡地開發

利用所牽涉之相關規範蒐集彙整如下，並針對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部分為

重點進行說明。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相關規範彙整如表2-1-1所示。完整之法規條

文內容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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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相關法規彙整一覽表 

項次 法規 條文 說明 

1 水土保持法 第 12條第 3項 
非農業使用規模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者，其

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 

2.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3條 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種類及規模 

3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4條 得免擬具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情形 

4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5條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查核定之分工 

5 水土保持法 第 11條 林區水土保持 

6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7條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審查程序 

7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10條第1項第6

款及第 7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之情形 

8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11條第 4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禁止開發行為之情形 

9 水土保持法 第 19條第 8項 
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類地區，區內禁止任何開

發行為 

10 水土保持法 第 14條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11 
山坡地保育利

用條例 
第 32條之 1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 

12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22條第 3項 

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其水土

保持施工許可證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核可函代替 

13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31條第1項第2

款及第 3款 
廢止原核定水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情形 

14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19條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應變更設計之情形 

15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20條 變更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時即應停工 

16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28條第1項第3

款 
應令停工之要件 

17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第 33條第 2項 

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替代水土保持計畫者，經主管機

關實施完工檢查合格，得免核發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水保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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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水土保持義務人欲在山坡地範圍從事經營使用行為時，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2條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

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 

二、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三、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四、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

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前項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

開發或利用之許可。 

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各款行為，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種類，且其規

模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者，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之；

其種類及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針對何種開發行為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可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區

分標準，則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規定，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

事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代替之種類及規模如下：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

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

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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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開挖整地：挖填土石方，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五千立方公

尺者。 

此外，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4條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送請主管機關審核： 

一、實施農業經營所需之開挖植穴、中耕除草等作業。 

二、經營農場或其他農業經營需要修築園內道或作業道，路基寬度在二‧五

公尺以下且長度在一百公尺以下者。 

三、其他因農業經營需要，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者。 

前項第2款及第3款行為，仍應向當地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所屬水土保持

機關申請同意後始得施工，並接受監督與指導。 

由以上法條可知在計畫範圍之山坡地或森林區內，欲從事上述各項經營使用

行為，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依據開發項目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並送同

級之主管機關審核；其中，若開發之種類及規模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第3條規定者，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而若符合水土保

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4條規定之情形者，則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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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審核流程探討 

根據本計畫目的及工作項目，以下針對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審核進行相關

法規規範之彙整說明。 

審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主管機關，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5

條規定，水土保持計畫及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查核定之分工如下： 

一、在直轄巿或縣(巿)行政區域內者，由該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查核定。 

二、跨越二以上直轄巿、縣(巿)行政區域者，由水土保持計畫所占面積較大

之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會同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審查後，再分別核定。 

三、軍事訓練場、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公共工程或中央主管機關自行興辦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由其他中央機關興辦者，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或委託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定。 

並根據水土保持法第11條規定，國、公有林區內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由

森林經營管理機關策劃實施；私有林區內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由當地森林主

管機關輔導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之。 

由前兩項法條之規定，可知審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主管機關，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層級，位於山坡地範圍者其審核之主管機關即為雲林縣政府，位於

森林區範圍者則應為森林經營管理機關，並根據森林法第12條及第22條規定，在

國有林區及保安林區部分，為中央主管機關即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公

有林區及私有林區部分，為雲林縣政府。由於目前本區內之森林區範圍僅有國有

林事業區及保安林，故主管機管應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因此，本計畫後續探討之對象即針對位於山坡地範圍且適用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之開發案件。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7條規定之審查程序，簡易

水土保持申報書之申請流程及相關法令依據如圖2-1-1所示。並根據民國101年3

月3日農授水保字第1011861279號令，目前最新公布修正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如表2-1-2所示。簡易水土保持處理開工申報書及簡易水土保持處理完工申報書如

表2-1-3及表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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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 

圖 2-1-1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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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受理機關  

計畫名稱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備註二）：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 

□七、其他開挖整地：挖填土石方，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五千立方公尺者。 

□八、其他法令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水土 

保持 

義務人 

姓名或名稱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巷   號   樓之    

實施 

地點 

計畫面積      公頃 使用編定別  

土地座落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事業區 林班 小班) 

土地權屬  

檢核 

事項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情形？ □是  □否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

六款及第七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 □是  □否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地質敏感區？ □是  □否 地質法第八條、第十一條（備註三） 

開發 

規模 

修建其他道路或 

修築農路 
長度 公尺 路基寬度 公尺 

農業整坡作業 公頃 

開發建築用地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整地

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堆積土石 立方公尺 

其他開挖整地 挖方 立方公尺 填方 立方公尺 合計 立方公尺 

工程 

期程 
預定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不予受理   □不予核定 附款或 

注意事項 
 

□核定 

機關首長 （戳章） 

核定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備註：一、應擬具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一式六份（及抄件若干份），內容包括下列書圖、文件： 

（一） 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包含挖填土石方區位、排水系統、擋土構造物、土方處理等)、

臨時防災設施配置圖、構造物示意圖及實施水土保持處理項目及數量明細表（如下表）。 

項次 設施名稱 位置或編號 設計數量 設計尺寸 備註 

      

（二） 修建或改善道路之平面配置圖、各路段改善內容、數量等。 

（三） 主管機關視審查需要，要求提供其他必要之相關書圖、文件。 

二、同一案件如同時涉及多項「開發種類」者，請逐一勾選，惟各項「開發規模」均應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

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三、申請開發基地如座落於地質敏感區，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應檢附基地地質調查及地

質安全評估（相關法令主管機關已有審查結果者或無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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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簡易水土保持處理開工申報書 

案件編號： 

受理機關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4公尺且長度未滿500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2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4公尺且長度未滿500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基地面積未滿500平方公尺者。 

□六、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5,000立方公尺者。 

□七、其他開挖整地：挖填土石方，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5,000立方公尺者。 

□八、其他法令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簡
易
水
土
保
持
申
報
書 

計畫名稱  

核定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計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姓名或名稱 （簽章） 

身分證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巷  號  樓之 

聯絡電話  

實
施
地
點 

土地座落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事業區 林班 小班) 

面積 公頃 

土地權屬  

使用編定別  

檢附 

文件 
 

上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訂於          年            月            日開工。此致 

 

(機關全銜) 

 

 

 

 

 

                           水土保持義務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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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簡易水土保持處理完工申報書 

案件編號： 

受理機關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4公尺且長度未滿500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2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4公尺且長度未滿500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基地面積未滿500平方公尺者。 

□六、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5,000立方公尺者。 

□七、其他開挖整地：挖填土石方，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5,000立方公尺者。 

簡
易
水
土
保
持
申
報
書 

計畫名稱  

核定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申報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姓名或名稱 （簽章） 

身分證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巷  號  樓之 

聯絡電話  

實
施
地
點 

土地座落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事業區 林班 小班) 

面積 公頃 

土地權屬  

使用編定別  

檢附 

文件 
竣工照片及相關書圖文件。 

上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已於          年            月            日完工。此致 

  

(機關全銜) 

 

 

 

 

 

 

                           水土保持義務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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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申報書內容，雲林縣政府於審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時，除應檢核是否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外，並應根據以下相關

規範事項一併檢核。 

一、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情形：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

辦法第10條第1項第6款及第7款規定，若申請開發之土地，因有違

反本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暫停開發申請，期限尚未屆滿者；或申

請開發之土地，因有違反本法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實施水土保

持處理，屆期未實施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主管機關

應不予受理其水土保持申請書件，並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及副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9條第2項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若申請

開發基地內土地座落於特定水土保持區，區內禁止任何開發行為

者，主管機關應不予核定或審定，並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及副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4條規定，國家公園範圍內土地，需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者，

由各該水土保持義務人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會同國家

公園管理機關核定，並由主管機關會同國家公園管理機關監督水土

保持義務人實施及維護。 

四、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依據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第32條之1規定，若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座落於水庫集水

區範圍內，應先徵得其治理機關之同意，並報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其治理機關指水庫管理機關或經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

指定之機關。 

五、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落於地質敏感區：依據地質法第8條規定土

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

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以及地質法第11條規

定，依第8條第1項規定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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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納入調查及評估結果。 

雲林縣政府經過以上審核無不符者，得核定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後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水土保持義務人便可向雲林縣政府申報開工，並根

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2條第3項規定，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代替者，其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核可

函代替，且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將開工情形報主管機關備查。而根據水土保持

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若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經核定後三年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者；或未依核

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施工，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屆期未

改正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原核定

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申報開工後，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9條規定，水土保持義

務人應依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施工；如於開工前或施工

中發現下列情形之一，應辦理變更設計，並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

機關審查： 

一、變更開發位置及範圍者。 

二、增減開發面積者。但道路部分之增減未超過原計畫百分之十者，不

在此限。 

三、各單項水土保持設施，其計量單位之數量增減超過百分之二十者。 

四、地形、地質與原設計不符者。 

五、變更水土保持設施之位置者。 

六、變更水土保持設施之結構體者。 

屬前項第4款及第5款情形，經承辦監造技師認定無安全之虞並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若有變更設計之情形，則應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0條規定，變

更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時，該變更部分應即時停工，並做好安全

措施，俟變更計畫或申報書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繼續施工。但其停工對工程

有重大影響，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不予停工。並且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

辦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變更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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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時停工而未停工者，主管機關應令其停工。 

最後，待水土保持義務人申報完工，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3條

第2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於水土保持義務人申報完工之日起三十日內，會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實施檢查。檢查不合格者，應通知限期改正。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

書替代水土保持計畫者，經主管機關實施完工檢查合格，得免核發水土保持完工

證明書。 

至此，即完成整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之執行流程，並得結案備查。 

2.1.3 相關案例探討 

本計畫並蒐集彙整歷年與簡易水土保持開發案件相關之解釋函，進一步深入

瞭解目前在實務上之執行過程當中可能產生問題的案例，以提供雲林縣政府審閱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時之參考。經彙整民國90年至101年間共99筆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相關之解釋函，針對以下幾個審閱簡易水土保持計畫時應注意之重點提出

說明。相關解釋函之完整內容詳如附件二所示。相關解釋函之重點整理如下： 

一、純建築行為免擬具之條件： 

依農授水保字第0991871673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9-30)，有關「純建築行為」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補充規定，通用農

授水保字第0961856151號函之「純建築行為」，如有「堆積土石或土方暫

置」之必要，應另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 

二、農業免擬具之條件： 

依農水保字第0961856986號解釋函(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96-37)，

有關農業經營免擬具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條件，查水土保持計畫審核

監督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之適用，應以不涉及「整坡作業」及「修築農

路」為限。 

三、計畫面積之定義： 

依農林務字第0961653927 號解釋函(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96-18)，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計畫面積」，應等同於農授水保字第0961855679 

號公告修正該申報書格式之「計畫面積（開挖整地面積）」。故簡易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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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申報書之計畫面積應以實際開挖整地面積為準。 

四、設置墳墓不適用簡易水保申報書： 

依農授水保字第0951842620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5-22)，在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設置墳墓」行為是否適用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查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規定各款行為以外之其

他開發行為，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法理，管理機關不得核定其以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申請案。且該辦法第3條並未將「設置墳墓」列入，

因此，不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 

五、施設納骨塔屬其他開挖整地： 

依農授水保字第0961855943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6-20)，於山坡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地類別：墳墓用地）施設納骨塔涉

及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適用乙節，依殯葬管理條例第2 條規定，「納骨塔」

並非「墳墓」，故本案無水土保持法第12 條第1 項第4 款「開發墳墓」

之適用。另水土保持法第12 條第1 項第4 款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

法第3條第5款所稱之「開發建築用地」，係指甲、乙、丙、丁等4種建築

用地，故本案亦無其適用之餘地。綜上，本案於墳墓用地上「設置納骨

塔」，既無「開發墳墓」及「開發建築用地」之適用，自得適用水土保持

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7款「其他開

挖整地」之規定。 

六、山坡地既有道路涉及水土保持事項： 

依農授水保字第0981849924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8-11)，山坡地既有道路涉及水土保持事項，重新規定，如下： (一)未

涉及拓寬路基及改變路線：僅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邊坡穩定或排水

系統等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非屬土地開發利用行為，無需擬具水土

保持計畫，但仍應向當地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所屬水土保持機關申

請同意後始得施工，並接受監督與指導。 (二)涉及拓寬路基或改變路

線：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2,000平方公尺，且該路段路

基及上、下邊坡挖填土石方加計總和未滿5,000立方公尺，適用水土保持

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第4款「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規定，得以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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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否則，應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1

項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七、野溪之開發利用行為： 

依農授水保字第0981849923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8-14)，針對開發利用行為，如位於河川界點以上之「野溪」，其水土保

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申請，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

後，再送請主管機關審核。野溪上既存或施作中之治理工程構造物，不

得任意毀損、改變結構或影響該工程之設計功能，如需改變該構造物之

部分結構，應先徵得該工程施作機關之同意；野溪上無存在任何治理工

程構造物者，亦應儘量維持既有之通洪斷面，以確保水流暢通，禁止完

全阻絕或填塞。 

八、未擬具之處理原則： 

依農授水保字第0951844461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5-70)，有關山坡地農業使用之裁罰乙節，原則如下：未涉及修築農路

或整坡作業（含開挖整地）者，如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

處理與維護者，先依水土保持法第22 條規定，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再依同法第33 條規定處罰。涉及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含開挖整地）者，

如未依水土保持法第12 條第1 項或第4 項規定，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而擅自開發者，依同法第33 條規定處罰 

九、施工檢查： 

依農授水保字第0961856882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6-34)，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由主管機關酌情自訂檢查次數。 

十、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執行： 

依農授水保字第0951843631號解釋函 (如附件二，解釋函編號

95-47)，無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核之開發利用行為，水土保持主管機

關如何督導水土保持義務人，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所需的水土保

持處理與維護乙節。實務上，尚需視其開發利用之型態、規模或其他條

件，決定其有否需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執

行上得以函文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於一定期限內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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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前開「通知」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

得指定明確之事項「建議」水土保持義務人遵守，並告以如未依該規定

辦理者，將予以處罰。 

根據以上申請簡易水土保持計畫可能遭遇之問題，後續雲林縣政府審閱簡易

水土保持申報書時，得依據上述之解釋函內容進行重點檢核，以完備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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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核須加強區塊範圍評估 

根據前一節之相關法規蒐集彙整結果，本計畫已可掌握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之相關規範，以及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申請流程。當水土保持義務人欲於本區

山坡地範圍申請簡易水土保持處理開發案件時，依據申請流程(詳圖2-1-1)，應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送主管機關雲林縣政府審核。 

其中應審核項目，包括是否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之所規定

之開發種類及規模，以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0條、水土保持法第19

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1條、水土保持法第14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32條之1、地質法第8條及地質法第11條等相關規定之檢核事項。 

故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僅能針對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中之開發種類及檢核事

項進行審核，其中除依據地質法第8條所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地質敏感區

外，並無法得知其開發基地是否位於具有災害潛勢地區之範圍內，將難以判斷水

土保持義務人是否應進行更審慎之安全評估，或應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

施。 

為確保山坡地經營使用之安全，本計畫首先蒐集探討簡易水土保持開發案件

之相關文獻內容，根據段錦浩(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開發規模之問題探討與建議，

2010年中華水土保持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人指出當前實務上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所定之開發計畫，只要開發項目符合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3條規定，不超過其規定之規模者，可勾選多項開發項目，且無需專業技師簽證

皆可申請，因此可能發生開發規模、量體過大的情事。針對簡易水土保持開發規

模之規範，該文建議設立權重來控制開發量體，以分段申請、分期施作的概念限

制開發規模，避免過大、過量開發行為，以達成安全開發之目的。 

由於現行簡易水土保持申報之內容乃根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所制

定，基於雲林縣政府之立場，並無法進行修正及更改，但根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11條規定，山坡地有加強保育、利用之必要者，其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應

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之。基於上述規定，針對本區之山坡地

具有災害潛勢者，雲林縣政府可針對山坡地範圍具有災害潛勢地區提出積極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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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為，以確保山坡地經營使用行為之安全性，並可針對現況有災害之地區，加

強其治理作為。 

為加強簡易水土保持開發案件之審核，除根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水土保

持法外，並可根據100年12月1日施行之地質法來進一步加強對本區坡地地質災害

之管理。 

依據地質法第1條，該法制定之目的，乃為健全地質調查制度，有效管理國

土地質資料，建立國土環境變遷及土地資源管理之基本地質資訊。其中，依據地

質法第5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

災害之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以及依據地質法第6條規定，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將地質敏感區相關資料，納入土地利用計畫、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

治、環境保育及資源開發之參據；依據地質法第8條規定，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

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

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前項以外地區土地之開發行為，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並依據地質法第11條規定，依第8條第1項規定應進行基

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應於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納入調

查及評估結果。 

因此，為強化雲林縣政府針對簡易水土保持開發案件之執行管理作為，可依

據地質法第6條及第8條之規定，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地質敏感區，評估本區

坡地應加強水土保持處理及維護措施之範圍，可將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地質敏

感區列為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參考土地條件須加強區塊範圍，做為雲林縣政府加

強管理作為之依據。 

除此之外，本計畫並針對本區內崩塌地、土石流潛勢溪流、野溪土石淤積等

土砂異常變動區域進行調查評估，其成果可提供雲林縣政府針對須加強區塊範圍

進行加強治理之參考 

首先針對管理面部分，依據地質法第8條規定，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

一部分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因此，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有位於地質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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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者，雲林縣政府應依該規定，建議水土保持義務人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目前民國101年3月3日最新公布修正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亦已將地

質法第8條列為檢核項目之一，應可確立本法之適用性。 

然而地質法所規定之地質敏感區，依據該法第5條規定乃有發生地質災害之

虞之地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根據本計畫蒐集相關資料結果，目前本區並

無中央公告之地質敏感區，故現階段在本區尚未進行詳細且完整之地質調查評估

前，將難以適用該法第8條之管理作為。 

但本區坡地仍有可能之災害潛勢，為利於雲林縣政府加強對本區坡地災害潛

勢之管理，根據民國101年3月6日公布施行之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

其中明確定義了「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質敏感區」包括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及土石流地質敏感區，並分別根據同法第6條規定，曾經發生土石崩塌或有山

崩或地滑發生條件之地區，及其周圍易直接受山崩或地滑影響之區域，得劃定為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以及其第7條規定曾經發生土石流或有明顯土石流發生

條件之地區，及其周圍易直接受影響之地區，得劃定為土石流地質敏感區。 

由於目前本區並無中央公告之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或土石流地質敏感

區，但考量本區歷年曾發生多次土石崩塌及土石流之災害，此類災害區域仍有可

能再次發生災害之潛勢。因此，基於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之劃定原

則，現階段本計畫將歷年崩塌及土石流等災害區位劃為災害潛勢地區，若簡易水

土保持申報書之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有位於此類災害潛勢地區範圍者，雲林縣政

府亦應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11條之規定加強管理，本計畫後續將提出此類

須加強區塊範圍，其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建議原則(詳第六章報告內容)，

作為雲林縣政府對水土保持義務人提出應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施之參考 

根據以上須加強區塊範圍及地質災害潛勢區之探討，本計畫將依據歷年災害

區位，進行危險區位及地籍資料之套繪，以利雲林縣政府於審閱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時，可參考其土地是否位於上述須加強區塊範圍，來加強其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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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治理面部分，根據本計畫坡地土砂異常變動區域之調查結果，針對現

況有災害之虞之地區，雲林縣政府亦可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11條規定，加強

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施。本計畫已根據調查評估結果，依據不同災害類型提出

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施之建議(詳第六章報告內容)，做為雲林縣政府積極

治理之參考依據。 

綜合以上針對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核及加強管理作為之探討，本計畫提出

加強管理作為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申請流程，並製作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行政

檢核表，以利於未來雲林縣政府審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執行參考。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加強管理申請流程如圖2-2-1所示。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加強管理行政

檢核表如表2-2-1所示。 

後續之章節內容為評估坡地應加強區塊範圍，本計畫以此為重點，進行基本

資料蒐集、現地調查及安全分析評估，以掌握本區坡地之歷年災害區位，並於第

五章提出經調查評估後之須加強區塊範圍評估報告，針對本區坡地須加強區塊，

擬定加強管理作為之建議處理原則；同時針對現況災害問題部分提出加強水土保

持處理與維護建議，以做為雲林縣政府後續加強治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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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2-1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加強管理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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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加強管理行政檢核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